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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關注 議題關注

臺
灣的水污染防治費從 104 年 5月 1日開始

分三階段開徵，其中的家戶水污費放在最

後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明年（107）1 月 1 日要

開始徵收。今年 5月 31 日環保署預告修正『水

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並沒有說要刪除家戶水

污費，9月6日第一次公聽會也沒有提及這件事。

立法院卻在 10 月 23 日一讀通過刪除家戶水污

費。11月 16 日環保署就水污法修正案舉行第二

次公聽會，公文中特別註明立法院一讀通過的條

文不再討論。我認為茲事體大，立院一讀通過的

條文並不是定案，仍然還有機會挽救，因此我還

是到環保署公聽會上表達反對刪除家戶水污費的

立場。

家戶水污費至少有四項重大的作用：

一、實現節約用水：由於台灣的自來水水價

過度低廉，造成國民普遍不知珍惜水資源。環保

團體通常都支持調高水價，當然目標不是提高水

公司的營業利潤，而是藉由調高水價達到全民節

水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其實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達到，就是隨水費徵收家戶水污染防治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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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水污費萬萬不可從水污法中刪除

每度一元這樣的徵收，而是每度五元以上，這樣

才是有感的徵收，這樣讓水污費成為自來水使用

費的一部分，才可以讓民眾切實感受水資源的珍

貴，從而實現節約用水。這樣做比任何節約用水

的宣導還有效。

二、加速下水道建設，解決河川污染：我們

的污水下水道建設長期以來嚴重落後，可以說已

經成了國際間的笑柄，嚴重影響臺灣的國際競爭

力。內政部營建署五期的下水道建設計畫都因經

費嚴重不穩定而牛步化。家戶水污費的徵收可以

直接作為下水道建設的經費，讓下水道建設可以

有較快的進展，早日脫離水污染大國的惡名。尤

其水庫集水區的下水道與污水處理，對水庫水質

的維護與全民飲用水的安全關係重大。

三、再生水可以順利推動：在水資源日益

嚴峻的時代，再生水成了一條可以選擇的生路，

再生水既解決水資源問題，也同時解決水污染問

題。但是再生水要發展起來，卻必得仰賴下水道

建設的普及化。因此，用家戶水污費提高下水道

建設，同時也就促成了再生水的可能性。

四、水污費與下水道使用費公平徵收：已經

實現下水道系統接管的用戶，如果徵收下水道使

用費，常讓人感覺是對下水道納管戶的懲罰，讓

民眾抗拒下水道建設納管。如果可以對尚未納管

者徵收水污費，自然就可以順理成章對納管者徵

收下水道使用費，大家一體公平合理。從而也就

可以促進大眾對下水道系統的接受度，加速下水

道建設，解決河川污染的重大問題。

基於這四項重大作用，家戶水污費像是一把

金鑰匙，可以同時打開水資源浪費與水環境污染

這兩道妨礙國家競爭力的枷鎖。也許這裡面最大

的問題是：家戶水污費的徵收，雖然成就了水利

署與營建署，卻是辛苦了環保署。由於環保署已

經在七月間對外表明家戶水污費徵收『正當性恐

有疑慮』，打算『暫緩明年初開徵，甚至考慮未

來都不再收家戶水污費』，因此很有理由懷疑環

保署不願承擔水污費徵收的任務，在水污法修正

案進入行政院會討論以前，就先透過立法委員提

案的方式讓家戶水污費胎死腹中。

水污費除了隨水費徵

收，沒有其他方法，而水費

卻是水利署主管的。由於水

污費徵收所發揮的作用主要

也在水利署主管的業務上，

因此11月 21日我到臺中參

加社大全促會主辦的『與署

長有約』座談會時，建議水

利署承擔家戶水污費徵收的重任。水利署把這項

重任承擔下來，初期徵收的收入可以優先用在水

庫集水區的下水道與污水處理。這樣做可以確保

水庫水質乾淨，相信可以得到全民的理解。國家

是大家的，政府是一體的，無論是環保署或水利

署承擔，都是為國家、為全民做事，只要部會間

捨棄本位主義，相信家戶水污費徵收不是難事。

如果立法院最後真的三讀通過刪除家戶水污

費，將來就永遠不可能起死回生。呼籲大家重視

這個問題，讓這個作用重大的家戶水污費，不要

就此胎死腹中。如果徵收的工作還沒準備好，可

以延後實施，但萬萬不應該從水污染防治法的法

律位階中整個刪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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